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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老教授工伤后维权屡遭法院

驳回，检察院抗诉后再审悬而未决

程先华

本资料汇编了谢超英教授与上海交通大学人事工伤纠纷一案

资料，含工伤诊疗、工伤认定凭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裁

定书。二位具有上海交通大学30年教龄资深教授谢超英及其代理

人程先华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且成功，含检察机关抗诉

文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必须立案且裁定提审（(2026) 沪民再

17 号）。

值得关注：谢超英教授及其代理人程先华教授现向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提出二份申请书，含该案件庭审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依

法应出庭应诉、该案件涉及到全国4000万左右事业单位人员权益

依法应网上直播庭审。

案件正在审理中，相关权利义务、责任划分以法院最终再审

判决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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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超英与程先华，2026 年 5 月 1 日摄于上海外滩 



法院枉法突破公平正义底线，驳回：
诉讼上海交大对因公致残老教授担责



上海交通大学的盛誉，是全体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有些
干部任性行为不仅侵犯师生权利，而且有损上海交大声誉

谢超英教授（三十年教龄）疫情期间因公致残情况：

• 2020年3月13日工作时摔倒致脑出血，并做手术；5月底出院，已残疾

• 2020年6月13日谢老师上下肢肌力1-2级（1级:有肢体活动的动作，但只

能看到肌肉的收缩；2级: 肢体能活动，只能在床面平移，不能克服重力）

• 2020年9月28日上海市徐汇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谢老师为工伤

• 2020年12月14日和31日，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和徐汇区卫生健康委组织三

位区外专家对谢老师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分别为45分和50分

• 2021年3月1日上海市劳动鉴定委员会再次鉴定结论为工伤致残程度四级

• 2021年5月12日上海市徐汇区残联对谢老师评定为残疾2级



上海交通大学的盛誉，是全体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有些
干部任性行为不仅侵犯师生权利，而且有损上海交大声誉

用人单位材料学院徐书记不愿为谢老师申报工伤及担责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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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任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

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认为谢老师与上海交大的护

理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驳回起诉。如果让步法院

任性并基于同案同判原则，这将导致事业单位因公致残人员

在工伤保险担责前，处于无组织担责状态，颠覆了公平正义

的底线，有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五条：

国家和社会对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员以及其他为维护国家

和人民利益致残的人员实行特别保障，给予优待和抚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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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法律

等问题的答复（发函【2004】30号）答复如下：一、

最后项：人民法院对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实体

处理应当适用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但涉及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劳动权利的内容在人事法律中没有规定

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

▪ 劳动权利包含“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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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六条

事业单位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订立、履行、变

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法律、行政法规或者

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未作规定的，依

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恰恰是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

照其规定；为什么法院得出相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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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2014年4月25日签署国务院令《事业单位人事管

理条例》第三十五条：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参加社会

保险，工作人员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劳动保障部等四部《关于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工作人

员工伤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36号）第一款：

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

者患职业病的，其工伤范围、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待

遇标准等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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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生活不能自理的工伤职工在

停工留薪期需要护理的，由所在单位负责。

《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三十七条款：生活不能自理

的工伤人员在停工留薪期需要护理的，由所在单位负责。

• 多部法律、行政法规支持谢老师诉讼上海交大承担

起护理责任，为什么法院得出相反的结论？

• 法院显然枉法，颠覆公平正义底线，背后隐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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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您广大网民关注此诉讼进展

此诉讼日前已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

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按照

习主席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诉求目的促进高校依法治校，善待普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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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2）沪民申 3363 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谢超英，女，1961

年 2 月 23 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406 弄 1 号 1003

室。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先华，男，1961 年 8 月 13 日出生，汉

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406 弄 1 号 1003 室。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交通大学，

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华山路 1954 号。

法定代表人：丁奎岭，该校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应美佳，女，该校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舒舒，女，该校职工。

再审申请人谢超英因与被申请人上海交通大学其他人事争议

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沪 01 民终 4208 号

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

现已审查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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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超英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

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

干问题的规定》，认定谢超英与上海交通大学的护理费纠纷不属于

人民法院受理范围而驳回其起诉，这必将导致事业单位因公致残

人员在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护理费之前，用人单位可以不承担责任，

这有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五条的规定。《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等问题的答复》中

明确，人民法院对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实体处理应当适用人

事方面的法律规定，但涉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劳动权利的内容在

人事法律中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

规定。依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关于事业单

位、民间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工伤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款、《工

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三十七

条等规定，应当支持谢超英要求上海交通大学承担护理责任，原

审裁定与法律法规相悖。谢超英于 2020 年 3 月发生工伤至 2021

年 2 月退休，存在 12 个月停工留薪期，而工伤保险基金从 2021

年 4 月起支付工伤护理费，上海交通大学不承担谢超英在上述期

间的护理责任，有违公平合理原则。按照（2018）沪 0113 民初

22125 号民事判决书，对于事业单位职工因公致残的纠纷依据《事

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及《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予以判决，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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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原审法院枉法裁定。（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谢超英提供

的证据已形成证据链，证实谢超英被评定为残疾 2 级，其确实需

要护理，在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护理费之前，应由用人单位支付相

应的护理费，还要求支付住院伙食补助费。综上，谢超英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上海交通大学提交意见称，原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

回谢超英的再审请求，维持原审裁定。

本院经审查认为，谢超英系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谢超英的本

案诉请是基于其在职期间发生工伤而要求上海交通大学支付相关

的护理费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

事争议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人事争议案件的范围为事

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

议，而谢超英提出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上述规定的人民法院受理人

事争议案件的范围，故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另

经审查，谢超英提供的相关民事判决中涉及的护理费系用人单位

自愿承担，与本案实际情况并不相同。至于谢超英主张的住院伙

食补助费，因该项请求未经仲裁程序且超出一审请求范围，故本

院不予审查。综上，谢超英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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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谢超英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张心全

审 判 员 缪 丹

审 判 员 许 颢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蒋瑞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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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一十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

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

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三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

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

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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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申诉人）：谢超英，女，身份证号码：

230103196102233222， 1961 年 2 月 23 日生，汉族，手机：13311879398，现住

在上海市宜山路 406 弄（明辉苑）1号 1003 室（邮编：200030），上海交通大学

退休教师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程先华，男，身份证号码：310109196108131671， 1961 年

8 月 13 日生，汉族，手机：13311879398，现住在上海市宜山路 406 弄（明辉苑）

1号 1003 室（邮编：200030），申请人 女儿、父亲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被上诉人、被申诉人）：上海交通大学，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1210000042500615X0，法人代表：林忠钦，男，汉族，上海交通大学校长，

手机：13601941105，现在上海市东川路 800 号行政楼校长办公室工作（邮编：

200240） 

申请抗诉请求： 

请求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对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沪 01 民

终 4208 号民事裁定书和上海高级人民法院（2022）沪民申 3363 号民事裁定书

提出抗诉。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原是上海交通大学材料与工程学院教师谢超英，于2021年2月退休。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我响应学校乃至国家号召，居家办公；在 2020 年 3 月

13 日（在职期间）工作时不慎摔倒，诱发脑出血，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被上海

市徐汇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对我工伤等级鉴定是经过一番折腾，

2021 年 3 月 1 日上海市劳动鉴定委员会再次鉴定结论为工伤致残程度四级，生

活部分不能自理。上海市工伤保险从 2021 年 4 月起支付工伤护理费。申请人多

次要求被申请人承担工伤保险支付工伤护理费前的护理责任，未果。 

申请人认为： 

申请人不服徐汇区人民法院（2021）沪 0104 民初字 32677 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见附件 1】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沪 01 民终 4208 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见附件 2】，以及上海高级人民法院（2022）沪民申 3363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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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后，多次延期，1 年后才裁定）【见附件 3】，申请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一十六条第（一）、（三）款，依法向上海市人民检察第一分院提出抗诉申请。 

一、 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颠覆公平正义底线 

法院任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

问题的规定》，认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护理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驳

回起诉。这必将导致事业单位因公致残人员在工伤保险担责前，用人单位可以不

承担责任，颠覆了公平正义的底线，有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第五条：国家和社会对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员以及其他为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

致残的人员实行特别保障，给予优待和抚恤。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等问题的答复（发

函【2004】30 号）答复如下：一、最后项：人民法院对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

的实体处理应当适用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但涉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劳动权利的

内容在人事法律中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见

上诉状证据一，附件 4】。劳动权利包含社会保障权力。 

李克强总理 2014 年 4 月 25 日签署国务院令（第 652 号）《事业单位人事管

理条例》第三十五条：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工作人员依法

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劳动保障部等四部《关于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工作人

员工伤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36 号）第一款：事业单位、民间非

营利组织工作人员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其工伤范围、工伤认定、

劳动能力鉴定、待遇标准等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依据《工伤

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生活不能自理的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需要护理的，由

所在单位负责。《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三十七条款：生活不能自理的工

伤人员在停工留薪期需要护理的，由所在单位负责。 

多部法律、行政法规支持申请人诉讼被申请人承担起护理责任，为什么法院

得出相反的结论？不是颠覆公平正义底线，又是什么？ 

法院裁定显然与法律法规相悖，这背后隐藏什么？透露出什么社会现象？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8A%A1%E9%99%A2%E4%BB%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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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发生工伤是 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2 月退休，是 12 个月停工留薪

期。被申请人不愿给申请人申报工伤以及经过一番折腾工伤等级鉴定，导致工伤

保险在 2021 年 4 月起支付工伤护理费。被申请人如果不承担 2021 年 3 月的申

请人护理责任，导致上诉人在工伤保险担责前，处于无组织担责状态，有违公平

合理原则。依据举重以明轻的法理分析：法律关于用人单位应支付劳动者停工留

薪期的工资福利待遇的规定，即说明用人单位在工伤保险范围外，应承担劳动者

的部分工伤待遇。若更为严重的工伤情形产生的直接损失，却由受害职工自行承

担，有悖法律体系的内在逻辑。 

按照已有的案列，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8）沪 0113 民初 22125 号民

事判决书【见上诉状证据二】，对原告系事业单位职工因公致残的纠纷适用《事

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及《工伤保险条例》法律依据判决的，为什么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纠纷不适用上述法律？证实一审二审法院枉法裁定。 

二、 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明显袒护被申请人 

1. 申请人起诉状补充证据 1-3 证实：用人单位不愿承担护理责任 

申请人 2020 年 3 月 13 日跌倒诱发脑溢血，至 4月初，同病房病友家属告知

可以申请工伤，申请人女儿向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徐亦斌副书记提

出为申请人申请工伤。徐亦斌说，只有死亡才能申请工伤等；我们告知徐书记，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

9 号）第四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被申请人迫于法律威严才同意申报工伤；

从被申请人校工会领导共同研究后作出的 2021 年 4 月 6 日《情况说明》，表明

是与徐亦斌电话沟通后，徐亦斌书记说，对申请人已经尽到“仁至义尽”，也证

实了委托代理人多次向徐亦斌提出要用人单位承担护理责任，没有得到响应；委

托代理人与时任信访办欧阳主任有微信，二次要求用人单位承担护理责任，未果，

见起诉状补充证据 1-3【起诉状证据 3-5】。 

2. 申请人左侧瘫痪，与需要护理有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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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法院因审理（2022）沪 0109 ⺠初 5181 号案件需要从上海市第六人民

医院调查的谢超英住院首日病历【⻅附件 5】，在 P12 页下方表格上显示，谢超

英身体左侧肌力全是 0级。请百度一下：肌力 0级表示：此时患者肌肉不能产生

收缩反应，也不会出现肌肉运动，触诊时也不会引起肌肉反应，肢体处于完全瘫

痪状态。证实：谢超英在住院期间瘫痪在床；确实需要人护理。 

2020年6月13日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在原告病历本写明左上、下肢体肌力1-2

级.证实：谢超英在住院期间瘫痪在床；确实需要人护理。 

2020 年 12 月 14 日和 31 日，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和徐汇区卫生健康委组织三

位区外专家对申请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分别为 45 分和 50 分，以及上海市残

联给申请人评定为残疾 2级等形成证据链证实：谢超英确实需要护理。 

疫情期间，难以请到护工，即使时断能请来护工帮助，因我病情严重，也必

须有家属陪同，并我不仅仅大小便都在床上，而且白天睡觉，晚上不睡觉，血糖

高不足半小时就要喝水且排尿换尿布，护工干 1-3 天就受不了了，不干了。我委

托代理人程先华平均每天睡眠不足 3小时，因此患上高血压病。 

2020 年 5 月 30 日我出院在家生活，需要人推轮椅去医院康复。我们多次通

过 58 网等途径找居家保姆，保姆多数是不愿意推我坐轮椅去医院康复。疫情期

间，确实难以请到愿意推我坐轮椅去医院康复的居家保姆。护理原告责任还是程

先华及我们女儿承担，实在忙不过来时，就请我妹妹从南昌来上海帮忙。 

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错误，并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六条，

请求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对（2021）沪 0104 民初字 32677 号民事裁定书

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沪 01 民终 4208 号民事裁定书及上海高级人

⺠法院（2022）沪⺠申 3363 号⺠事裁定书抗诉。 

致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申请人：谢超英  

委托代理人：程先华  

2023 年 12 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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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5）沪民抗 12 号

抗诉机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谢超英，女，1961 年 2

月 23 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406 弄 1 号 1003

室。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交通大学，住

所地上海市徐汇区华山路 1954 号。

法定代表人：丁奎岭，该校校长。

申诉人谢超英因与被申诉人上海交通大学其他人事争议一

案，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沪 01 民终 4208 号民

事裁定，向检察机关申诉。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本案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以沪检民监[2025]10 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

裁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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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由本院提审。

审 判 长 王蓓华

审 判 员 陈 磊

审 判 员 宗 来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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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

应当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有本法第二百一十一

条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交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但经该

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的除外。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2026）沪民再 17 号

本院受理申诉人谢超英与被申诉人上海交通大学其他人事争

议一案，决定由罗健豪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宗来、审判员陈磊

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金志垚担任书记员。

特此通知。

zdqz

二〇二六年四月八日



申请报告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谢超英诉讼被申诉人上海交通大学拒给我工伤老教师担责案件已获

得上海检察院向贵院提出抗诉，贵院已立案再审，案号（2026）沪民再 17 号。 

基于案件涉及到教师基本生存权益，教师工伤后如何依法维权，这也是极具

代表性的教师与学校及其行政管理部门的纠纷与矛盾，在网上曝光后获得数十万

乃至百万教师及科技工作者关注，公众关注度也高、社会影响大，并该案件涉

及到全国 4000 万左右事业单位人员适用国家《工伤保险条例》法律法规，属于

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备受广大教师及科技工作者关注，公众

关注度也高、社会影响大。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

规定，对于涉及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等重大公共

利益，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行

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因此，申诉人谢超英及其代理人程先华申请上海市人民法院通知被申诉人

上海交通大学的负责人出庭应诉，请给与准许。 

此致  敬礼   

申请人：谢超英  

委托代理人：程先华  

2026 年 04 月 09 日 



申请报告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谢超英诉讼被申诉人上海交通大学拒给我工伤老教师担责案件已获得上

海检察院向贵院提出抗诉，贵院已立案再审，案号（2026）沪民再 17 号。 

基于案件涉及到教师基本生存权益，教师工伤后如何依法维权，这也是极具

代表性的教师与学校及其行政管理部门的纠纷与矛盾，在网上曝光后获得数十万

乃至百万教师及科技工作者关注，公众关注度也高、社会影响大，并该案件涉及

到全国 4000 万左右事业单位人员适用国家《工伤保险条例》法律法规，属于损

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案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实行现场直播，

能增加透明度，起到法制教育作用；有利于审判人员依法办事和廉洁自律。 

我真的不相信上海三级法院看不懂我的代理人程先华教授撰写的诉讼材料，

国家四部法律法规都支持我应享有工伤待遇，上海交通大学必须担责！然而，

我与诉讼对象上海交通大学地位不平等，存在法官枉法裁判，这是司法面临的

难题！严格依法办案！阳光下办案驱强权！是广大民众殷切期待！AI 回答在民

事诉讼中，当事人地位不平等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制度性问题。尽管《民事诉讼

法》第八条明确规定了“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原则”，但在具体制度设计和司法

实践中，仍存在多处实质性的不平等现象。破解不等权势当事人，法官严格依法

审理难题就是要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确保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我向贵院申

请网上直播庭审，接受人民监督，法院应依法同意网上直播庭审。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能让当事者在阳光下陈述观点及对法律法规解读，并

能增加透明度，使审理活动处于人民和新闻媒体的直接监督之下，可以遏制领导

干部干预案件以及请托打招呼现象，对法院施加压力和影响，既有利于审判人员

依法独立办案，又能起到对广大教师及科技工作者的法治教育作用。现申请贵院

开庭时向社会网上直播庭审，在中国庭审公开网进行实况直播，请给与准许。 

此致敬礼  

申请人：谢超英 

委托代理人：程先华    

2026 年 04 月 09 日 



期待贾宇院长营造透明公正司法环境，不要使法官成为权势的帮凶，

审判监督庭法官已失联 

法治社会严禁法院成为权势的帮凶 

尊敬的罗健豪庭长，宗来法官、陈磊法官及金志垚书记员，您好！ 

 

我已经每天都电话联系您已有半个月，但联系不上？！诉求是 1.上海交通

大学有没有答辩状，若有，请及时寄发给我。2.我给您二份申请报告，需要您书

面答复我。 

我再次恳请您严格依法办案。我的二份申请报告是依法申请的，若您有疑问？

我可以来贵院与您沟通。 

我在 4月 17 日与罗庭长电话已经申明：我是依法提交申请报告，尤其是报

告内容是符合法律法规的，请求您严格依法办案。若哪个环节不同意我的申请报

告，又不与我沟通，我必举报该环节法官，包括高院贾院长，附件是 4月 17 日

我与罗庭长电话录音。 

若您认为没有接到我的电话，就请您给我打电话 13311879398。再无法联系

上您，我只能给贾院长发信，请他营造一个公正司法环境。若贾院长不及时回复

我，我将向上海市纪委、人大举报您合议庭乃至向最高院、中央纪委，全国人大

及中央巡视组举报您合议庭及贾院长。 

中央巡视组将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 2 个半月左右。巡视期间设专门值班

电话：010-68726879，每天受理电话的时间为 8:00 至 18:00；专门邮政信箱：北

京市东城区 A00615 邮政信箱。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 2026 年 6 月 23 日。 

我与您无恩怨，对事不对人！ 

 

谢谢！ 

程先华   

2026 年 5 月 24 日 


